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名称 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门（单位）职责

（一）负责城乡建设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建设工程招投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消防燃气、城乡污水处理、房地产行业、村镇建设、传统村落等实行监督管理，指导建制镇的小城镇开展建
设，是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住建局所属副科级事业单位县房屋征收和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全县小区物业管理监管、保障性住房工作及规划区内房屋土地征收工作。

（二）承担牵头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日常工作；承担规范、监督和管理全县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责任；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责任。负责监督和管理全县建筑活动，负责县重点
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管理、质量监督工作；负责县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定规模的城市扩建和改造工程；负责县城燃气管理工作；负责城乡污水处理维护和管理；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设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工程监理企业等建设类企业的资质监督和管理；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规费的征收；负责全县建筑工程执法监察工作，指导房地产管理执法监察工作。承担城镇

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责任，国有土地上房屋建筑和土地征收责任（征保中心）。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县城规划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扩改建工程，规范和监督建设市场，提高完成人防建设和宣传工作，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改善传统村落环境,美化城市环境,推动经济社会文明、社会进步和

发展。

预算情况

部门预算总额（万元） 1520.03 

（1）基本支出 608.63 

（2）项目支出 911.4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 100 %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住房租赁补贴发
放户数

≥ 213 户 考核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户数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发放公租房租赁
补贴

≥ 114 户 考核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商品房销售面积 ≥ 7.2 万平方米 考核商品房销售面积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2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完成建设项目 ≥ 6 个 考核按需开展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质量指标

按标准执行率 = 100 % 考核整体按标准执行率。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扣）分标准 备注

产出指标
（30分）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 100 % 考核工程质量合格率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3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燃气安全隐患整
改率

= 100 % 考核燃气安全隐患整改率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4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定性
2026年12
月31日前

无 考核整体工作完成时间。
按计划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每推迟10天
扣1分，扣完为止。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城市污水处
理费的收缴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渔业、旅游
业等的发展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生态效益指标
发挥资源潜能的
基础上减少生态

污染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进污水治

理
定性 效果明显 无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考察社会公众满意度。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
分值计分。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基本支出 ≥ 608.63 万元 考核基本支出的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超出1%，
扣0.5分，扣完为止。

项目支出 ≥ 911.40 万元 考核项目支出的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超出1%，
扣0.5分，扣完为止。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 0 %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
扣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节

约率
≥ 0 %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
扣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经常性补助 预算金额（万元） 224.4

绩效目标 保证2026年度差额、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发放，单位正常运转。

分解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
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

% =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差额、自收自支人

数
17 考核差额、自收自支人数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个 ≥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考核资金到位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 ≥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考核项目完成的时效性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
分。

%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生活水平提高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
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职工的满意度

、幸福感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
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生态效益指标 实现绿色生态发展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
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进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差额、自收自支人

员满意度
95 考察差额、自收自支人员满意度。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 ≥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差额、自收自支人

员成本
224.4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
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万元 ≤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

率
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污水泵站运行经费 预算金额（万元） 120

绩效目标 确保泵站正常运行，保障西区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西区人民安居乐业。

分解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
% =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实际完成率 20 考核实际完成率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次 ≥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100 考核质量合格率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 ≥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考核项目完成的时效性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市民提升污水

治理效能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生态效益指标
稳步提高生活环境

质量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进污水治理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考察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5%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 ≥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

维护运行及日常工

作成本

120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

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万元 ≤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

率
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代征手续费 预算金额（万元） 52

绩效目标 确保完成污水处理费的收缴工作，民生用水安全卫生和全额入库。

分解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
*指标分值计分。

% =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完成量 48 完成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缴。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万元 ≥

质量指标 完成率 100 完成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缴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 ≥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考核项目完成的时效性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值
计分。

%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

缴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当地流域环境，促进
渔业、旅游业等的发展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生态效益指标
发挥资源潜能的基础上减

少生态污染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进污水治理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考察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0%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 ≥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

缴
52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
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万元 ≤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 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扣
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费 预算金额（万元） 515

绩效目标 完成污水处理工作任务。

分解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投入指标
（10分）

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
年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的比率。

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
值*指标分值计分。

% =

产出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实际完成率 584 考核及时处理污水的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万吨 ≥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100 考核污水处理达标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 ≥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考核项目完成的时效性情况。
按计划完成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分
值计分。

%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因水污染导致
的健康治理成本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市民提升污水

治理效能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7分，效果一般3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生态效益指标
稳步提高生活环境

质量
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进污水治理 效果明显
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

效果明显得8分，效果一般4分，否则不得分。 无 定性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考察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0%以上得10分，否则按实际值/计划值*指标
分值计分。

% ≥

成本指标
（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污水处理费 515 考核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得10分，否则按实际
值/计划值*指标分值计分。

万元 ≤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0
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
扣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内容 评（扣分标准） 度量单位 指标值类型 备注
成本指标
（20分）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

率
0

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 /计划成本×100%。

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得5分，每下降1%，
扣0.5分，扣完为止。（如不适用，直接计分）

% ≥


